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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论坛

中职院校的水平与质量的高低，不仅要看其重要程度，

还要看与地区经济社会人才培养相一致的程度，即学科结构和

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民族院校法律专业包括毕业生的就业

情况，其目标是培养少数民族法学人才，培养少数民族法学人

才。实施民族法学教育，为学生开设民族法学课程，是民族院

校法学教育的重要职责，也是民族院校法学建设的发展趋势。

为此，将提出以下对策。

一、民族法学教育现状

民族法学是一门特殊的法律学科，最早形成和发展了20

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以民族法学为研究对象，是多民族国家如

何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和协调民族关系的课题。经过30多年的发

展，其研究体系已比较完善。国内法基础理论研究由国内法理

论研究扩展到比较国内法研究领域。在民族权利保护上，流动

民族权利也被学者们纳入研究范围。民族法学制建设和民族习

惯法研究的领域十分微妙。特别是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藏

族，苗族等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家司法问

题是近年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二、民族院校民族法学教育的对策

（一）学生主动接受，主动学习

实践教学有利于恢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积极性。在实践教学中，学生是课堂的真正主人。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接待‘当事人’，相互协商，在法庭上

为当事人辩护，撰写起诉状和判决书，参与整个教学过程，积

极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仅靠有限的课堂学习是

不够的，因此，学生们利用业余时间查询资料，查找知识，互

相讨论，从被动的学习转变为主动的学习，既提高了学习的积

极性，也提高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堂从有限走向多样

实践教学摆脱了传统教学的封闭性和单一性，更加注重教

学与实践的结合。首先，学生聘请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进行接

待，开展案件分析，调查，勘验，资料查询，参与审判等一系

列活动，独立地面对诉讼各个领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不

但没有答案，或因人而异。因此，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研究，

结合一般加工技能的教学与学生对具体事例的处理，寻求解决

问题的方法。然后，实际教学从上课延伸到法院、检察、公安

机关，甚至包括看守所、考证场所等，成为生动的教学。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使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互作用。

（三）加快民族法学师资队伍建设

中国全国法学教育起步较晚，教学资源薄弱。加强教学队

伍建设，是民族法官制教育顺利发展的保证。加强国法教学队

伍建设，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第一在全国委员会的

基础上，以民族法学研究为主导，定期举办国家民族法学教师

培训班，组织专家节假日对民族院校教师进行教育，关心民族

法学学科建设，给学生学习民族法学知识增添兴趣。第二，积

极开展校际合作。大学要走在民族法学建设前列，积极推进兄

弟大学基础薄弱，在访问学者制度的支持下，加快民族法学教

师教育。第三，形成校内动员帮助领导制度，建立教职工领导

制度，培养青年教师，形成合理的教职工队伍。

（四）民族法学学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

现在中国的本科教育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实行‘逐

步削弱根基，科系和学生守旧’的政策。打破学科壁垒实施单

一学科，综合知识教育，转型专业教育。建立以质量为中心的

多学科选系体系，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知识领域的跨科综合精

品课程成为大学的课程模式。如果将民族法观制度局限于法律

和学生的范围，不仅不符合中国现有的素质教育政策，也不能

满足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民族院校文科学生也应接

受民族法学知识教育。因此，民族法学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就

成为民族院校应高度重视的问题。国法课程应该成为民族大学

法学系的必修课程。特别是文理学院和院系可以开设普通选修

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和掌握以民族法学制度为

中心的民族法学知识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知识，使学生掌握新的

法律。尤其要运用少数民族法学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权利，推

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积极推动各民族和谐共处，共

同繁荣。

（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民族法学要注重以参与式观察为特征的现场调查，强调

对特定社会或团体间的纠纷及处理方法的调查。该教科书保持

整体上的思维方式，并将研究对象与个人、人际关系、社会结

构、文化模式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民间观点、民间观

点以及实证研究的学术立场的表现。因此，民族法学教育不应

局限于理论课堂教育，而应将实践与理论课堂教育相结合。此

外，民族院校的地理优势也为民族法学的实践教育提供了便利

条件。通过学习和实践，使民族地区的学生熟悉民族地区的风

俗习惯，增强民族文化共鸣和亲和力，成长为民族法学人才。

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国家立法的角度来分析民族地区的

社会动态和变化特征，帮助学生更好地开展民族地区的法律工

作。

结束语

“民族法学”及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为民族法学体

系建设，民族法学体系建设和民族法学体系建设所培育的。其

动力是为民族法学法规运行和法治建设提供需求。民族法学的

历史使命，就是要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社会制度服务，保障

少数民族权利，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民

族法学教育既是国家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内容，又是国家教育

部门推进的教育计划。只有这样，才能依法治国，确保国家富

强，稳定，团结，实现”美好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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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法学教育体系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40多年的发展，这部分法学教育有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但与其他

领域法学教育相比，民族法学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由于种种原因产生这一问题，影响了民族法学教育的质量。如果法学教育设

在与民族法学科关系密切的民族院校，密切相关学科的建设将加快民族法学建设，提高中职院校的专业特色，对民族地方治理有

积极的帮助。加强中国中职院校的国法建设和国法教育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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